附件5
关于《济宁市泗河保护管理条例（修正草案

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的说明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实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衔接上位法关于河湖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新要求，适应泗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济宁市泗河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修改，形成本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背景及依据

《条例》自 2017年1月1日施行以来，在规范泗河开发利用、保障防洪安全、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法治保障作用。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生态环境法典正式颁布，将江河湖泊保护纳入国家法典化治理体系，专节规定江河湖泊保护制度，明确河湖长制、水生态空间分区管理、流域承载能力预警、生态流量保障等核心制度，对地方河湖保护立法提出了更高、更系统的要求。对照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定、新要求，现行《条例》部分条款存在与法典不一致的情形，需要进行修改完善。
二、修改过程

根据此次生态环境法典涉及法规规章的清理要求，市城乡水务局作为《条例》的起草实施部门负责清理论证工作，将国家层面最严格的河湖保护要求转化为济宁具体制度安排，确保泗河保护管理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体现了以法典化思维推进地方生态治理的鲜明导向。修正草案初稿形成后，在单位内部组织研究论证，同时根据市政府法律顾问的清理论证意见以及公职律师的意见建议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随后，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舆情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确保草案内容的合法性、可操作性。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改全面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制度规范，重点对河湖长制条款、部分禁止性行为条款以及法律责任条款进行优化完善，具体如下。

一是将《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关于河长制的条款进行整合完善，与法典保持一致。

二是衔接法典污染防治要求，精准细化禁止条款。明确规定应当在禁止焚烧的区域和时段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三是删除了《条例》中露天焚烧秸秆、落叶行为相应的处罚内容，避免与法典产生抵触。
